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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交易：理论引进与本土化实践

于　杰，周伟铎，蒋金星

摘　要：从排污权交易标的范围上讲，排污权交易分为广义的排污权交易和狭义的排污权交易；其中广义

的排污权交易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和传统污染物 （如ＳＯ２、ＣＯＤ、ＮＨ３－Ｎ、ＮＯｘ等）的排污权交易，而狭

义的排污权交易仅指后者。本文从广义的视角讨论排污权交易。依据国内对排污权交易认识的阶段性特征，排

污权交易理论引进可以划分为启蒙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在本土化实践方面，本文将其分为早期试点阶

段、排污交易市场建设阶段和排污权交易的衍生阶段。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首先要完善排污权交易管理

体制；其次，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最后，完善排污权交易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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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戴尔斯［１］１９６８年提出排污权交易理论之后，美国国家环保局 （ＥＰＡ）随后将其应用于防治空气
污染的政策实践。目前，美国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已经发展到包括区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第三代市
场［２］，已经成功地实现了酸雨、汽油中铅添加剂、区域环境质量之类的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尽管排污权
交易在我国的实践已有较长时间，但仍处于试点阶段，不同省市的实践效果差距很大，甚至在一些地区出
现了市级排污权交易所 “零成交”，面临摘牌可能的尴尬状况①。近４年来，学术界对国内排污交易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引进、机制设计、地方试点情况介绍等方面，零散性、阶段性和个案性特征较为突出，
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层面的研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排污权交易理论引进国内的历
程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国内的演进过程，重点从排污权交易的管理机制是否健全、市场机制是否合理、法
律体系是否完备这三个视角对我国的排污权交易试点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
议，以期为推进中国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提供政策支持。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引进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搜索结果，我国关于排污权交易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８２年，从此以后，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介绍排污权交易的基础理论并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实践路径进行研究。依据国内对排污
权交易认识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启蒙阶段 （１９８２—１９９３）、发展阶段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７）、成熟阶段 （２００８—）。
（一）启蒙阶段 （１９８２—１９９３）：从对美国实践经验的介绍到对中国试点实践的探讨
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有：（１）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的转变为视角阐述排污权交易政策及

其在美国的实施过程和绩效［３］［４］［５］［６］；（２）反思以浓度控制为主的环境管理策略，对排污权交易的制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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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介绍［７］［８］，并探索中国的实施路径［９］；（３）对国内总量控制和
总量指标有偿转让或交换的试点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在国内开展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开展研究和探
索［１０］［１１］［１２］；（４）１９９２年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优越性、可行
性及相关制度设计进行探讨［１３］［１４］。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增进了国内对发达国家先进环境管理经验的认
识，为中国环境管理模式从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开展污染物排污交易试
点政策的出台。因此这一阶段属于排污权交易认识的启蒙阶段。

（二）发展阶段 （１９９４—２００７）：从国内试点经验的总结到国内排污交易机制的探索
随着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实践的逐步推广，相关问题也日渐增多，一些学者及时地对国内实践经验进

行了总结，为国内排污权交易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一阶段研究内容有：（１）排污权交易政
策绩效分析及实践经验总结。相关学者以第一批试点城市包头、开远、柳州、太原、贵阳、平顶山等为个
案，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缺陷和机制建设进行初步分析［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２）排污权的法律属性研究。排
污权交易的开展需要有明确的产权，在我国还缺少相关法律支撑的背景下，部分学者［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

探讨了排污权的法律性质问题。（３）排污权交易机制设计研究。相关学者从博弈论［２６］［２７］、市场论［２８］、交
易成本理论［２９］［３０］、期权理论［３１］对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４）关于我国碳交易市场
的相关研究。随着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相关学者从全球碳排放市场中各国初始排放权的配置方
案［３２］［３３］、中国实施ＣＤＭ机制的影响［３４］［３５］［３６］［３７］及如何有效管理［３８］［３９］［４０］、我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影
响分析［４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本阶段的研究拓展了国内排污权交易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国内不同地方不同层次的大气和水体污染物

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和地方排污权交易平台的成立。但是，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仍然较为分散、不成系统，针
对中国排污权交易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因此，这个时期属于排污权交
易的发展阶段。

（三）成熟阶段 （２００８—今）：国内排污交易理论从分散到系统
随着试点工作经验的积累，地方排污权交易平台大量涌现，排污权交易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再加

上国际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及应对
问题已经成为这段时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重大问题①，碳交易市场成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重要
手段，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１）在对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的
探索方面，主要有：地方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概况和地方排污权交易机构建设研究［４２］［４３］［４４］；排污权交易市
场价格形成机制研究［４５］；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研究［４６］［４３］；（２）在对排污权交易中政府的责任探索方
面，主要有地方政府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的角色转型分析［４３］，跨行政区的区域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构建设
想［４２］［４３］［４７］［４８］；（３）在完善环境容量产权法律制度研究方面，主要有对中国环境容量产权制度的法理分
析［４９］，对完善排污权交易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５０］，对构建中国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分析［５１］，对我国碳
交易市场法律体系建构的研究［５２］；（４）在碳排放交易方面，主要有对中国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路径探
索［５３］［５４］［５５］；对区域碳交易试点的现状分析［５４］；对国际碳市场价格波动机制和风险防范的研究［５６］；对我
国构建节能与低碳交易市场机制的研究［５３］［５４］。
本阶段的研究，对排污权交易的理论体系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相关研究成果推动着我国排污权交易

制度的完善，为我国构建完善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这段时间可视为国内对排污
权交易认识逐渐成熟的时期。

二、排污权交易的本土化实践

以下主要从政策演化、政策效果、政策障碍三个角度来分析本土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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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７年ＩＰＣＣ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ＩＰＣＣ　ＡＲ４）表明，近５０多年的升温，有９０％的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因而

ＣＯ２排放总量控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措施。它直接导致气候变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升温，对于各国（包括中国在内）气候变化
决策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谈判产生重要影响。



（一）国内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演进过程

１．早期试点阶段 （１９８７—２００６）：排污权交易实践从无到有。上海市闵行区１９８７年开展了企业之间
水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转让的实践，从而有了中国第一笔排污权交易。随着我国在 “九五”期间开始逐步
实施总量控制制度，“两控区”区划方案获得国家批准，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逐步
得到了国家环境部门的重视。１９９９年４月，中美两国环保部门签署了 “关于在我国运用市场机制减少二
氧化硫排放的可行性研究”的合作协议，探讨了在中国实施排污权交易的可行性，并先后在江苏、山东、
浙江、山西、山东开展了电力行业的排污权交易试点研究，为进一步推广排污权交易应用打下了基础。除
了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之外，这一时期我国也探索了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试点，但是试点探索力度
相对较弱。这一时期的主要试点探索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国排污交易早期试点阶段政策演变进程

颁布时间 试点范围 交易指标种类 政策创新之处 政策的颁布机构及名称

１９８７ 上海市闵行区
水污 染 物 （ＣＯＤ、Ｃｕ、
Ｎｉ、Ｚｎ、酸洗废水、ＳＳ）

开启了我国排污有偿转让实践
上海市人大，《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及
其 《实施细则》

１９９４
包头、开远等６
个城市

大气污染物 （氟化物、
烟尘、ＳＯ２、ＴＳＰ）

我国第一批排污权交易试点城

市
－

２００１ 江苏南通市 ＳＯ２
我国最早开展二氧化硫排污权

交易的实践
１９９９年中美两国环保部门签署的合作协议
中，南通市是试点城市之一

２００１
浙江嘉兴市秀

洲区
水污染物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排污权初始

分配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暂行办
法》

２００２
山 东、 山 西、
江苏等７省市

ＳＯ２
当时中国政府启动的最大规模

的排污权交易示范工作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
及排污交易政策实施示范工作安排的通知》

２００２ 山西太原市 ＳＯ２
中国第一部关于二氧化硫排污

权交易的行政规章
《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相关文献综合整理而成，“—”表示未找到相关文件，下同。

总体来看，在本阶段，中国的排污权交易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漫长实践，也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
大的排污权交易案例。尽管这段时期的环境治理方法开始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但是，作为排污权
交易基础的总量控制等仍然没有依法确立，排污权交易在环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有限。由于缺乏健全的市
场机制、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环境监管措施，排污权交易多是政府部门 “拉郎配”，排污权有偿取得
和排污权交易市场并未真正形成。这段时期的排污权交易呈现 “试点多，交易少”、 “有规则，无交易”、
“保经济，压环境”的特征［４２］。

２．排污交易市场建设阶段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从排污储备交易中心到环境产权交易所。２００７年嘉兴市成立
了全国首个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标志着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实践逐渐从 “企业—企业”直接谈判模式向 “企
业—交易所—企业”的交易所模式过渡。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国内三大环交所，即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挂牌成立。２００９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试
点”①；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②，２０１１年，国家节能减排 “十二五”规
划提出 “推进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③。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湖北、河北、长沙、山西、陕
西、青海、贵州、重庆、深圳、广州等省、市都相继挂牌成立了环境资源交易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２０１１年４月全国已成立的环境交易机构已达１９家④，各试点省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在探索中发展，有的
已经建立制度框架稳步推进；有的则在局地 “小试”；有些还处在 “酝酿观望”期，只做了前期研究和小范
围尝试［４４］。部分试点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以及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实施范围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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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国务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ｔｅｓｔ／２００９－０３／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６０２２１＿３．ｈｔｍ。

中国国务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０ｌ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５５７６７．ｈｔｍ。

中国国务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１１－０９／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４１７３１．ｈｔｍ。

北京环境交易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ｅｅｘ．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ｘｗｂｄ／２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０３０２９８．ｓｈｔｍｌ。



表２　我国部分环境产权交易组织平台的建立情况表

挂牌时间 组织平台名称 交易市场性质 交易产品种类 相关文件 市场边界 制度创新之处

２００７
嘉兴市排污权储

备交易中心
国有企业 ＳＯ２、ＣＯＤ － 嘉兴市

我国首个排污交

易平台

２００８ 北京环境交易所 企业

环境类股权资

产、环 境 技 术
及设 备、节 能
量、排污权①

－ －
国内首家专业服

务于环境权益交

易的市场平台

２００９
浙江省排污权交

易中心

非经营性事

业单位
ＣＯＤ、ＮＨ３－Ｎ、
ＳＯ２、ＮＯＸ

《浙江省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试

点工作暂行办法》

１１个设区市的 ６０ 个县、
市、区３０万千瓦以上燃煤
发电企业

－

２００９
湖北环境资源交

易所

经营性事业

单位
ＣＯＤ和ＳＯ２ 排
放权

《湖北省主要污染
物排污权交易试

行办法》

国家或者省级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新建、改
建、扩建项目

中国中部首个资

源环境交易所

２０１０
陕西环境权交易

所
企业

ＣＯＤ、ＮＨ３－Ｎ、
ＳＯ２、ＮＯＸ

《陕西省二氧化硫
排污权有偿使用

及交易试点方案
（试行）》

省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和排污单
位需要新增排污权指标的

在西北五省属于

首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总体来看，十七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节能减排统计、监测、考核机制逐步建立，
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开始落实②。然而，一些地方排污权交易市场由于缺乏技术支撑，排污权交易范围过
小，交易量少，市场不够活跃。

３．排污权交易的衍生阶段 （２０１１—）：传统污染物交易继续推进，碳交易试点实施。这一阶段的显著
变化是我国地方碳交易市场的逐步试点建设。“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９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了中国开展碳
排放交易试点，加强碳交易支持体系建设等具体任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国家发改委下发 《关于开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七省、市开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③，表明中国碳排放市场将从基于项目的基准—信用交易市场逐步发展为以总量控
制与配额交易为主的成熟的碳市场。部分试点地区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特征如表３所示。
在本阶段，国内强制性碳交易市场建设开始起步。各试点地区碳交易进程不尽相同，配额分配方式和

原则也各有特色，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的行业范围和企业数量、每个碳市场的碳价和成交量均差别较大。
尽管如此，它意味着我国排污权交易指标的范围扩展到温室气体领域，是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逐步走
向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中国排污权交易实施效果分析
排污权交易政策实践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优化环境资源配置而改善相关区域的环境质量，具体目标是通

过完善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体系来实现污染物有偿使用的种类和范围的扩大、排污权交易主体的
多元化、交易指标成交量的增多、相关污染物配额总量的减少。

１．在试点实践范围方面，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国家、地方双向探索。传统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已经
从早期的城市试点发展到 “十一五”时期的省份试点，目前列入国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省市有

１０个，而广东、山东、辽宁、黑龙江、河南等１０多个省份也在省内进行地方试点探索。排污权交易比较
成熟的浙江省和江苏省分别形成了具有本省特色的排污权交易模式。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践方面，我国
才刚刚起步，截止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７个国家级试点省市中，重庆和湖北仍未开始碳交易。辽宁大连、

—９９—

于　杰，等：排污权交易：理论引进与本土化实践

①

②

③

北京环境交易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ｅｅｘ．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ｙｗｚｘ／ｐｗｑｊｙｚｘ／。

中国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１１／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３１５７３３．ｈｔｍ。

中国发改委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ｐｃ．ｇｏｖ．ｃｎ／ｚｃｆｂ／ｚｃｆｂｔｚ／２０１１ｔｚ／ｔ２０１２０１１３＿４５６５０６．ｈｔｍ。



表３　我国部分国家级试点省市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特征

试点

地区

交易平台

正式开始时间
配额分配方式及原则 创新之处

开市初期碳价变

化范围（元／吨）
参与企业数量与范围 （家）

深圳
２０１３年６月
１８

一年 一 次，部 分 有 偿，
部分免费；祖父原则与
基准线原则相结合

首次明确允许个

人投资者参与碳

交易①
２８～３０

６３５家工业企业和２００家大型公共建筑②；年碳排
放总量达到５　０００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的企事业
单位；建筑物面积达到２０　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大型
公共建筑物和１０　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物③；

上海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６日

三年 一 次，免 费 分 配，
超标收费；祖父原则与
基准线原则相结合

率先出台碳排放

核算指南④
２７

１９７家，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电力、建材、
纺织、造纸、橡胶、化纤等工业行业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中任何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量２万吨及以上 （包
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下同）；
航空、港口、机场、铁路、商业、宾馆、金融等
非工业行业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中任何一年二氧化碳排
放量１万吨及以上；

北京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２８日

一年一次，部分免费分
配，部分拍卖；祖父原
则

率先发布了场外

交易细则⑤
５０～５１

４９０家，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年均直接，或间接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１万吨 （含）以上的北京市辖区内
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 （单位）

广东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１９日⑥

三年 一 次，部 分 免 费，
部分有偿；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历史排放量

建立碳配额交易

平台和注册登记

系统、有偿配额
拍卖⑦

６０～６１

２４２家电力、水泥、钢铁、陶瓷、石化、纺织、
有色、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任
一年排放２万吨二氧化碳 （或综合能源消费量１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

天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６日

免费发放为主、以拍卖
或固定价格出售等有偿

发放为辅⑧；祖父原则
与基准线原则相结合

交易最为活跃 ２６～２８
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油气开采等五个
行业２００９年以来年排放二氧化碳２万吨以上的
１１４家企业或单位⑨

　　注：“三年一次”指一次发放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各年度碳排放权配额。

四川广元、青海、昆明、河北等一些省市，也已开始试点探索地方碳交易。

２．在排污权有偿使用种类、范围、数量与金额方面，我国的试点实践也有较大发展。在传统污染物
方面，多数试点地区有偿使用的污染物指标从ＣＯＤ、ＳＯ２ 开始，随后根据 “十二五”规划的总量控制要

求又增加了ＮＨ３－Ｎ、ＮＯｘ，江苏省结合太湖流域实际增加了ＴＰ的有偿使用；而河北省的有偿使用范围
仍局限在电力行业，湖北省的有偿使用仅在汉江襄阳段，天津市仍未开始排污权交易。在排污权有偿使用
的数量和金额方面，试点省份之间差距很大。浙江省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截至２０１３年一季度，累计
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７　２４１笔，缴纳有偿使用费１３．１亿元；江苏次之，共缴纳ＣＯＤ有偿使用费１．８２亿
元，ＮＨ３－Ｎ有偿使用费３９１万元，ＴＰ有偿使用费１４９万元；截止到今年１月，重庆市各试点企业累计缴

纳ＳＯ２ 有偿使用费７４６．４８万元，申购取得ＳＯ２ 排放权７　６４８．３４吨瑏瑠。在碳交易方面，虽然配额仍以无偿
分配为主，有偿使用为辅，但是市场配额总量却很大。２０１３年，广东省配额总量约３．８８亿吨，使之在规
模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碳市场；湖北省配额总量３亿吨，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碳市场［５７］。

３．在交易主体方面，多元化仍未实现。对传统的污染物指标交易来说，建设项目排污权交易指标主
要来源于已有的排污单位通过技术改造所富余的减排指标或者是转产、破产、关闭所腾出的排污指标或者

—００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搜狐财经：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ｎ３９２０７０１９７．ｓｈｔｍｌ。

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３－０６／１８／ｃ＿１２４８７０１０５．ｈｔｍ。

来自于：《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搜狐财经：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ｎ３９２０７０１９７．ｓｈｔｍｌ。

搜狐财经：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ｎ３９２０７０１９７．ｓｈｔｍｌ。

搜狐财经：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ｎ３９２０７０１９７．ｓｈｔｍｌ。

搜狐财经：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ｎ３９２０７０１９７．ｓｈｔｍｌ。

来自于：《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ｃｘ．ｃｏｍ．ｃｎ／ｔｃｘｗｅｂ／ｐａｇｅｓ／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ｉｎｆｏ．ｊ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２１３６。

重庆市环保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ｐｂ．ｇｏｖ．ｃｎ／ｗｄｘｄ／６７４２３．ｈｔｍ。



是依法取缔、关闭的排污单位腾出的排污指标，交易类型以政府回购为主，企业之间的指标交易所占比重
很低。在碳交易方面，我国５个试点中，深圳市场所允许参与的主体最为开放，除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外，
也允许境外投资者参与交易。天津市场也允许个人投资者进入，但与深圳不同，对机构投资者有中资控股
的要求。目前其他已启动试点碳交易主要仍为企业间交易，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的作用未能发挥。

４．在交易指标成交量方面，试点地区交易的污染物数量和金额差异巨大。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６月，各试
点地区累计开展传统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数量以浙江最高，为２　３３０笔；江苏次之，为７６７笔；陕西最
少。各试点地区排污权交易的总金额由高到低依次为浙江 （４．６０亿元）、陕西 （３．０３亿元）、山西 （１．２３
亿元）、河北 （０．６４亿元）、内蒙古 （０．６２亿元）、重庆 （０．４５亿元）、湖南 （０．２８亿元）、江苏 （０．２１亿
元）、湖北 （０．１２亿元）。交易指标量以ＳＯ２ 和ＮＯｘ为主，ＳＯ２ 成交量排序前四位的试点地区分别为陕西
（２２　７０５ｔ）、内蒙古 （２１　１４７ｔ）、河北 （１０　９４５ｔ）、湖南 （９　２０６ｔ），ＮＯｘ交易指标量以内蒙古为最大，为

４８　０４７ｔ，占全国ＮＯｘ交易总量的７６．３％。这与试点工作开展的先后、交易指标稀缺程度以及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有关。在碳交易方面，交易市场总体并不活跃。截至１月１９日，深圳市场有效交易日１０２
天，上海市场３８天，北京１７天，广东２天，天津１６天；五个市场线上交易成交总量４８２　４２１吨，约为
配额总量的万分之五［５７］。

（三）排污权交易实践中存在的障碍

１．管理机制障碍。对排污权交易政策而言，管理机制包括信息机制、资金机制、监测核查机制、问
责机制四部分。

（１）信息机制包括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存储、利用、评估的过程和标准［５９］。作为保障机制，排
污权交易政策的制定、实施、分析和评估需要信息支持。在排污权交易过程中，污染源的监测制度和信息
披露，排污指标申购、交易指标的来源和存储数量的公开，对交易主体的指标交易信息和评估考核结果的
即时公布等制度就是信息机制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国部分地方的监测数据仍存在目标容量与环境容量的偏
离、污染源核算标准不一致、监测队伍的建设落后、交易信息缺少发布与维护的平台、缺乏针对排污权交
易政策绩效的评估制度等问题，阻碍着排污权交易实践的推进。

（２）资金机制是环境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基本保证，包括资金供需平衡机制及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多数试点省市规定资金性质大多属于非税收入，实行 “收支两条线”，专款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并
且一些试点地区的政府或排污权交易中心取得的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管理费、交易税等数目已经相当可
观。然而由于我国对试点地区的排污权交易资金管理没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试点地区的资金征收、使
用、管理存在适用领域不清、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等问题。在试点省份中，仅河北省设计了排污权出
让金管理系统，湖北仍缺乏资金使用管理的具体文件，这使得资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管缺乏制度保障，容
易导致腐败问题。

（３）监测核查机制是在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执法者获取守法信息、判定执法情况的过程［５８］。在排
污权交易中，监测包括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环保部门对交易企业的年度排污量进行监督监测；核查包括
环保部门核定排污单位申报的初始排污权指标、审查排污权交易资质、核定排污权交易量。目前我国多数
试点地区的排污量审核、监控、报告体系不完善，排放量的监测核查方案缺乏统一标准，核查、核证均由
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缺少中央环保部门和其他社会机构组织的参与，存在企业瞒报现象和权力寻
租的可能。而且，部分试点地区的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和交易平台的职能界定并不清晰，交易平台缺乏独
立性，易受政府干预的影响。

（４）问责是确保环境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措施，问责机制的关键是明确责任主体、责任内容和处罚机
制。目前，部分试点省市对排污权交易主体、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交易机构工作人员等责任
主体的具体责任内容仍缺乏制度安排，具体处罚制度模糊不清甚至缺位，这使得问责机制形同虚设，容易
引发监管松弛和内部交易等问题。

２．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障碍。具体而言：（１）从总量控制目标的确定来看，目前我国一些试点地区总量
控制目标一般以行政手段逐级分配，排污权总量制定缺乏法律约束力，使得排污权的稀缺性不足，企业缺乏
交易动力。（２）从配额指标的初始分配机制和定价机制来看，目前我国还缺乏统一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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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科学合理的价格制定机制，在惩罚力度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使得试点省市在排污权有偿使用价格、
排污指标交易基准价格、挂牌交易价和成交价方面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４６］，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还出
现指标供给不足或过剩、初始分配不公平、惜售心理等问题。（３）从交易指标来源上看，由于排污权的空间
限制，使交易实现时，存在交易对象和实现手段的限制，交易以企业与政府间交易为主，企业间的交易较
少［４６］；而且在政府储备排污权的界定方面也缺少统一的规范，政府储备排污权的设置缺乏公平性，对交易价
格的调控能力有限。（４）从交易主体范围来看，我国的排污权的交易主体仍局限与政府与企业，环保组织、
投资机构、个人参与交易仍存在障碍。（５）从指标有效期来看，目前试点各地并不统一，存在１、５、２０年
和未做规定等情况，指标有效期过短，会增加监督审核的工作量，指标审核期过长或缺少规定，会降低排污
权的有效供给，降低市场活力。（６）从交易规则来看，尽管多数试点地区已采用竞价机制确定成交价格，但
竞价机制仍不完善，目前仅有湖北、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发布具体的电子竞价规则［４４］，部分试点地区
仍有竞价翻倍增长、价格过高的情况；而在一些地市级试点地区，交易规则模糊不清，政府排污权交易中的
角色错位、缺位现象比较普遍，交易主体 “拉郎配”问题突出。（７）从市场关联性来看，目前我国各个试点
地区对污染指标跨流域、跨区域的交易，仅限于地市范围内，对跨省的交易仍未做出具体规定，各省的排污
权交易市场缺乏连接，这使得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污染物的区域联防联控中所起的作用受到限制。

３．排污权交易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表现在：（１）在立法结构的完整性方面，排污权交易制度框架
存在明显的法律空缺。尽管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确规定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但许
可条件、程序等具体规定尚未明确；而我国 《物权法》中对排污权的具体法律属性仍未具体明确。因此，
在 “排污权的内涵、交易规则、税收优惠、担保贷款、违约责任、监管程序”等一系列操作环节缺乏相应
的法律基础，致使排污权交易法律支撑不足。在我国，尽管碳交易试点实践正在稳步推进，但是仍缺乏碳
交易的法律基础；尽管现行环境保护法体系中的 《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
的确可以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但对温室气体的性质缺乏国家层面法律的认可，碳排放总量控制
在国家层面仍未依法确定，使得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制的依据不够充分。（２）从法律颁布的及时性
来看，排污权交易相关政策颁布严重滞后于立法需求。国家有关部门已组织起草了一系列针对排污权交易
的配套管理政策和法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的状态，截至目前仍然没有
正式发布，致使各地开展排污权交易在方式、手段、范围上存在很大差异，增加了试点工作的困难。在碳
交易方面，尽管国务院在２００７发布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２０１１年发布了 《“十二五”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行政法规，但法律层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仍处于征求意见
稿状态。（３）从各层次立法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方面，排污权交易制度与其他环境保护制度存在断层和
冲突。目前，地方规范存在着规范层级低，交易标的不统一、范围有限，交易主体制度不完善，对于交易
存在行政干预，交易平台定位不清等问题；排污权交易与总量控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减排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许可制度之间存在冲突［３９］［４６］。国务院自 “十一五”开始制定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对各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目标有了具体规定，但是这种总量指标的制定和分配带
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与排污权交易所需的长期可预期性冲突。

三、深化排污权交易改革的建议

（一）完善排污权交易监督管理体制
尽快出台国家范围内污染源实物量核算和环境污染价值量核算指南，统一主要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和环

境污染价值量的核算方法和核定技术，以明确全国和各地区分行业单位污染物的治理运行成本；建立健全
企业污染物数据库，完善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职能，发挥其监督、审核职能；构建具备完善电子交易系统
和结算系统、组织管理规范、社会公信力强的独立的排污权交易平台，实现对排污指标交易主体、指标交
易量等信息的及时公开；加快构建独立统一的污染物监测平台，培育更多第三方认证机构，探索以流域、
区域设置环境监管分支机构，打破环境行政区划管理局限，摆脱地方政府的束缚；出台排污权交易资金收
支管理的具体办法，完善对污染治理项目、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相关技术支撑研究等领域的资金使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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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监管机制，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资金管理的新方法；建立排污权交易政策评估制度，定期对各试点省
市的政策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梳理；健全举报制度，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就排污
权交易相关问题进行举报，切实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发挥好公众、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对排污交易全过
程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合理鉴定、测算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程度，为落实环境责任
提供有力支撑；加大对排污权交易相关人才的培养和环境政策法规研究团队的支持力度，切实加大对排污
权交易政策的培训和宣传力度。

（二）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
严格总量控制，实行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进行业性和区域性污染物总量控制；加快出台

国家范围内的污染物初始排污权核定和分配技术规范；加强对排污权交易定价机制的研究，深入了解各种
产品价格间的关联关系，探索利用价格上下限、安全阀机制、动态分配等方式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价格管
理机制；明确排污权交易主体资格，积极鼓励个人、环保组织、金融机构等主体参与排污权交易市场；积
极探索碳排放交易中配额和核证减排量的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格关系，为我国碳市场价格管理提供理
论支撑；制定合理的排污权使用年限和折旧措施，完善排污银行和排污权质押贷款等政策；强化对场外交
易市场的监管，完善电子竞价制度和电子竞价交易系统，简化审核、登记、交割的流程，加大交易信息披
露，参考资本市场的报价机制，探索更加公平合理的报价方式；加强省际协作，探索跨省排污权交易市场
构建新模式，探索环太湖流域跨省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的构建路径，加快京津冀及其周边、长三角区域碳
交易市场的建设步伐，为建设全国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奠定基础。

（三）完善排污权交易法律体系
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是推动排污权交易实践的根本保障。因此，在地方立法已有探索经验的基础上，

重点健全总量控制、排污许可、应急预警、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制度，明确排污权交易的内涵，规范污染物
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适时开展国家层面的排污权交易立法。建议国家尽
快出台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以有效促进排污权交易，
既解决上位立法缺失问题，明确法律依据，又提升立法层级，加强规范效力，形成完整的排污权交易法律
规范体系。优化新建项目总量前置审批工作，修订有关法规，从根本上解决排污总量处罚力度问题，明确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定位［４６］。加快气候变化领域立法进度，为我国的碳交易机制的实施奠定法律基础。进
一步研究容量总量控制与目标总量控制对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作用，进行多指标多行业的排污权交易可行
性研究，以便更科学地判断排污权交易指标和参与行业。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试行 “环保大部
制”改革。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的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推广合同环境服务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制度，增强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性，并加强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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